法学专业《法学基础》课程考试大纲
1、 本专业统考科目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大学英语、大学语文。
2、 考试课程类别
法学专业专升本必修课程。
三、编写说明
1.本考试大纲参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《法理学》、《民法学》上册进行编写。
2.本考试大纲仅适用于2026年张家界学院法学专业专升本专业综合科目考试。
四、课程考试的要求与知识点
（一）法理学部分（占50%）
1.法理学概述
⑴识记：法理学的概念、研究对象
⑵理解：法理学的学科性质、研究范围、历史发展脉络
⑶运用：分析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
2.法理学的基本理论
⑴识记：法的定义、属性、基本价值内涵、法律规则的特征
    ⑵理解：法的本质探究、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
    ⑶运用：运用法的基本价值分析具体法律现象
3.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
 ⑴识记：不同法律渊源的概念、法律体系的含义
 ⑵理解：各种法律渊源的特点与效力、法律体系的门类划分
 ⑶运用：分析我国法律渊源的现状与法律体系的结构
4.法的实施与法的实现
 ⑴识记：法的实施与法的适用的基本概念
     ⑵理解：法的实施各环节的特点与意义、法的适用的基本要求、法律推理与解释的方法
     ⑶运用：运用法律推理与解释的方法分析具体案例
5.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
⑴识记：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基本内容
    ⑵理解：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、法律制裁的适用原则
⑶运用：分析具体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案例
6.法理学前沿问题研究
⑴识记：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
⑵理解：法理学跨学科研究的意义、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对法理学的影响
⑶运用：探讨新兴领域法律问题的解决思路
（2） 民法部分（占50%）
1. 民法总论
⑴识记：民法的概念、渊源、历史发展与调整对象
⑵理解：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、民事权利的种类与特点
⑶运用：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
2.民事主体
⑴识记：民事主体的概念、特征、本质，法人的概念、特征、分类
⑵理解：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与区别、民事主体的认定标准
⑶运用：监护制度的适用、法人的成立与终止条件
3.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
⑴识记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、特征、分类、形式，代理的概念、特征、种类、代理证书
⑵理解：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要件、分类依据、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与后果
⑶运用：代理制度的运作机制与法律后果、附条件与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特点与效力
4.物权
⑴识记：物权的概念和特征
⑵理解：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、所有权的权能、共有权的类型与行使
⑶运用：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、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区别与联系
5.债的一般原理
⑴识记：债的概念和特征、债的分类、债的履行、移转和消灭，合同的概念和特征、订立、内容与形式
⑵理解：债的要素与分类依据、合同的成立与效力、履行原则、变更与解除条件
⑶运用：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
6.人身权
⑴识记：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、具体人格权
⑵理解：人身权的保护范围
⑶运用：人格权的类型与侵权认定
7.侵权的民事责任
⑴识记：民事责任的特征，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、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，侵权民事责任与违约民事责任的区别
⑵理解：侵权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
⑶运用：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
五、课程考核实施要求
1.考核方式
闭卷考试。考试时间为150分钟，满分为200分。
2.考试命题
（1）本考试大纲涵盖指定教材的主要内容。
（2）不同能力层次试题的比例为：识记约占20%，理解约占35%，运用约占45%；
（3）不同难易度试题的比例为：较易占30%，中等占50%，较难占20%。
（4）试题类型有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、名词解释题、简答题、案例分析题五种形式，其分值分布如下表：
	试
题

	题号
	题型
	分值

	
	一
	单项选择题
	60

	
	二
	多项选择题
	20

	
	三
	名词解释
	30

	
	四
	简答题
	60

	
	五
	案例分析题
	30

	
	合计
	200



3.课程考核成绩评定
考试卷面成绩即为本课程成绩。
六、教材和参考书
1.指定教材
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.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：《法理学》（第二版）[M]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21年2月第2版.
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.《民法学》编写组：《民法学》（第二版）上册[M]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22年8月第2版.
2.其他参考书目
魏振瀛主编.民法（第九版）[M].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4版.


